


南通市司法局文件

通行司决〔2026〕2号


南通市司法局关于启东吕四港
经济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注销的决定

我局于2026年3月30日收到启东吕四港经济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注销的申请。
经审核，启东吕四港经济开发区法律服务所于2013年2月核准成立，现因机构人员转所，提出注销申请。根据《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》（司法部令第137号）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的规定，决定准予启东吕四港经济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注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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